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18-014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2月13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田

集团”）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广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189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已按照《问询函》中的要求，对《问询函》

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说明，具体回复如下： 

2018年2月2日，你公司披露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根据草

案，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拟设立集合计划，委托金额上限为40,000万元，按照

不超过1:1设立优先份额和一般份额，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全额认购集合计划

的一般份额。你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

承诺为集合计划中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为集合计划

中一般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同时对集合计划承担补仓义务。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就以下事项做出补充披露和说明： 

一、控股股东承诺为集合计划中优先份额本金和预期收益、为集合计划中

一般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同时对集合计划承担补仓义务，请详细说

明控股股东承担上述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以及是否参与集合计划的收

益分配。 

【回复说明】 

1、控股股东承诺为集合计划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和补仓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实

施方式 



 

根据《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持股计划（草案）》”），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设立集合计划,集合计划

按照不超过 1:1设立优先份额和一般份额。本集合计划优先份额和一般份额的资

产将合并运作。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全额认购本集合计划的一般份额。 

公司控股股东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承诺为本集

合计划中优先份额的本金和预期收益、为集合计划中一般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

足义务，是指集合计划进行分配清算时，保证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优先份额的本

金和预期收益、一般份额的本金的收回。当优先份额的持有人分得剩余资金不足

以收回其本金和预期收益、一般份额的持有人分得剩余资金不足以收回其本金时，

则由控股股东以现金方式对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进行补偿。  

公司控股股东对集合计划承担补仓义务，是指为确保集合计划中优先份额的

资金安全，在集合计划资产净额等于或低于预先设置的预警线或止损线时，广田

控股需要承担追加资金的义务,以保证集合计划资产净额高于预警线。该追加的

资金不增加一般份额，追加资金前后，集合计划份额总数不变。当集合计划资产

净额满足一定条件后（例如集合计划资产净额连续几个交易日不低于1元），根

据相关协议约定，集合计划将退还广田控股全部或部分已追加未返还的追加资金。 

广田控股承担上述义务均是以现金方式进行实施。  

2、控股股东不参与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 

广田控股除承担上述差额补足及补仓义务外，不参与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不享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管理权、收益分配权、表决权等权利。  

 

二、请说明若控股股东为集合计划中一般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或

对集合计划承担补仓义务时，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参与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是否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

定，并请结合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情况、管理模式、表决方式等，说明控股

股东是否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是否形成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控制，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是否构成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及依据。 

【回复说明】 

1、控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根据《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系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劳动合同法》、《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而确定，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正式员工按照依

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任职的核心管理人员；  

（3）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任职的核心业务骨干；  

（4）经公司董事会认定有重要贡献的其他员工。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人数预计不超过550人，最终参加人数根据实际缴款

情况确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持股计划（草案）》确定的人员范围确定认购人员。

控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公司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控股股东虽为一般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但控股股东不参与认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合计

划持有的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收益分配，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2、控股股东不存在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不存在形成对员工持股计划

的控制，不存在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根据《持股计划（草案）》，本次集合计划的一般份额全部由公司及下属公

司的员工认购和持有，优先份额由相关机构进行募集。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表决方式如下：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持有人会议应有合计持

有员工持股计划1/2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出席方可举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

所持有的每份计划份额对应一票表决权。每项议案如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50% 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后则视为表决通过（持有人会议审议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限延长及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情形除外），形成持有人会议的有效

决议。 



 

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

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7名委员组成，管理

委员会委员均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管理委员会以全体委员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当管理委

员会委员出现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委员职务情形时，由持有人会议罢免原委员和选

举新委员。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计划草案，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

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本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具备资产管理资质的专

业机构管理。 

综上，持有人会议作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权利机构，授权管理委员会监督

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各持有人以

其持有的计划份额享有表决权。《管理办法》对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

明确的约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委员会将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持股计划（草案）》及《管理办法》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并维护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安全。控股股东不存在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不存在形成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控制，与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同时，控股股东出具了《广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为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员工出资部分的本金回收提供差额补足的承诺函》，

控股股东不会干预和制约相关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表决权的行使及相关的独立

操作实施，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